厦门市肿瘤医院（复旦肿瘤厦门医院）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报考须知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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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厦门市政府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签订的《关于合作建设运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厦门医院”协议书》，因业务发展需要，决定组织实施厦门市肿瘤医院（复旦肿瘤厦门医院）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考试，相关事宜如下：
[bookmark: _Toc26791][bookmark: _Toc3629][bookmark: _Toc151][bookmark: _Toc14912][bookmark: _Toc14381][bookmark: _Toc23801][bookmark: _Toc32253][bookmark: _Toc10459]一、基本条件
[bookmark: _Toc5812][bookmark: _Toc24502][bookmark: _Toc25850][bookmark: _Toc6090][bookmark: _Toc5197][bookmark: _Toc20470][bookmark: _Toc22673][bookmark: _Toc3363][bookmark: _Toc25192]（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bookmark: _Toc60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84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09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634_WPSOffice_Level2]（三）热爱卫生健康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四）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五）具备招聘岗位设置的资格条件。
[bookmark: _Toc32348]二、不得报考或取消报考（录用）资格的情形
[bookmark: _Toc32418][bookmark: _Toc20746][bookmark: _Toc14770][bookmark: _Toc15808][bookmark: _Toc27877][bookmark: _Toc24432][bookmark: _Toc9365][bookmark: _Toc6005][bookmark: _Toc28345]（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或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四）在各级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聘）用纪律行为的；
（五）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参公人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
（六）在试用期内的公务员或参公人员；未达到与当地公务员主管部门或工作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约定服务年限的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七）现役军人；
（八）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即2027年及以后才学业期满的全日制普通教育学生）；
（九）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未做出结论的，或未解除党（政）纪处分的，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十）录用后即构成应回避关系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聘为事业单位人员的。
[bookmark: _Toc8112][bookmark: _Toc9596][bookmark: _Toc2901][bookmark: _Toc25581]三、选报岗位
[bookmark: _Toc412][bookmark: _Toc21891][bookmark: _Toc20198][bookmark: _Toc308][bookmark: _Toc25424][bookmark: _Toc16906][bookmark: _Toc1624]（一）报名方式
[bookmark: _Toc24175][bookmark: _GoBack]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12日至12月22日。
2.登录“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人事招聘系统”（网址：https://hr.shca.org.cn/），按要求填报个人信息。报名时全面、逐项对照招聘岗位要求，确认符合岗位资格条件。
（二）回避情形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录用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事业单位录用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也不得录用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干部的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
1.夫妻关系；
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5.其他亲属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以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
所称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
1.领导班子正职与副职；
2.同一内设机构正职与副职；
3.上级正职、副职与下级正职；
4.单位无内设机构的，其正职、副职、其他管理人员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bookmark: _Toc459][bookmark: _Toc29283][bookmark: _Toc14603][bookmark: _Toc28052][bookmark: _Toc29376][bookmark: _Toc20101][bookmark: _Toc31418][bookmark: _Toc6547]5.内设机构无下一级单位的，其正职、副职、其他管理人员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事招聘工作的人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须实行履职回避。
[bookmark: _Toc9644][bookmark: _Toc16925][bookmark: _Toc16408][bookmark: _Toc26712][bookmark: _Toc30212][bookmark: _Toc12038][bookmark: _Toc15383][bookmark: _Toc18301][bookmark: _Toc19363]四、年龄、资格（历）等的计算办法
如无特别说明，相关年限的计算、证书取得时间等，均计算至报名截止当月。
[bookmark: _Toc29373][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29192]（一）年龄
最高年龄要求38周岁是指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出生，其他最高年龄要求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29952][bookmark: _Toc13617][bookmark: _Toc27137]（二）资格（历）等
招聘岗位要求具有“XX条件以上”的，如无特别说明，是指具有XX条件或XX条件以上所有条件中任何一个即可。如：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是指报名截止当月具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取得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是指取得初级、中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的任何一项或其中两项或三项均可。
[bookmark: _Toc1966][bookmark: _Toc3023][bookmark: _Toc13623][bookmark: _Toc8761][bookmark: _Toc21060][bookmark: _Toc3272][bookmark: _Toc14196][bookmark: _Toc30031][bookmark: _Toc20934]五、学历（位）认定
[bookmark: _Toc26083][bookmark: _Toc21436][bookmark: _Toc1390][bookmark: _Toc31141][bookmark: _Toc18537][bookmark: _Toc15609][bookmark: _Toc15934][bookmark: _Toc15768][bookmark: _Toc22144]（一）境内学历（位）
用于报考的学历（含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及符合报考专业要求的学位，应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上可查询认证；以辅修专业报考的，应同时取得国家承认的列入国民教育序列学历毕业证书，且辅修专业相应信息可在“学信网”上查询。
[bookmark: _Toc26637][bookmark: _Toc2494][bookmark: _Toc19903][bookmark: _Toc21019][bookmark: _Toc25344][bookmark: _Toc16410][bookmark: _Toc19890][bookmark: _Toc23481][bookmark: _Toc19107]（二）境外学历（位）
持境外学历（位）报考或属于国内院校与境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境外学历（位），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30743][bookmark: _Toc14163][bookmark: _Toc10504][bookmark: _Toc23613][bookmark: _Toc22445][bookmark: _Toc8453][bookmark: _Toc32368][bookmark: _Toc16795][bookmark: _Toc9893][bookmark: _Toc12030][bookmark: _Toc4851][bookmark: _Toc14540][bookmark: _Toc16941][bookmark: _Toc17251][bookmark: _Toc8728][bookmark: _Toc32514][bookmark: _Toc513]（三）福建省“双学位”“双专业”学历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高校毕业生中试行“双学位”“双专业”教育的意见》（闽教高〔2009〕9号），经修读达到毕业条件并获得“双学位”“双专业”证书的考生，在本省范围内承认其学历、学位。
[bookmark: _Toc6849]（四）提醒事项
[bookmark: _Toc196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204][bookmark: _Toc19084][bookmark: _Toc12445][bookmark: _Toc20018][bookmark: _Toc6283][bookmark: _Toc28427][bookmark: _Toc23500][bookmark: _Toc12784]1.面试资格复核时，将对学历、学位情况进行核查，请考生按上述要求，提前做好相应认证报告或网上查验准备。
2.全日制普通教育2026届毕业生和持境外学历（位）考生未取得相应学历（位）的，持学校出具的《就业推荐表》或书面证明报名，且在资格复核时提交或书面承诺，本科及以下学历毕业生须于2026年9月30日前、研究生学历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提供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学历、学位证书，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考试（录用）资格。
[bookmark: _Toc17142]六、专业认定
以《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专业指导目录》）作为招聘岗位专业条件设置及审核的依据，其他来源的专业指导目录不作为本次报考及审核的依据。
[bookmark: _Toc30427][bookmark: _Toc12880][bookmark: _Toc23238][bookmark: _Toc10067][bookmark: _Toc17684][bookmark: _Toc9707][bookmark: _Toc5122][bookmark: _Toc10798][bookmark: _Toc20957]（一）填报专业名称
[bookmark: _Toc18233][bookmark: _Toc28824][bookmark: _Toc2160][bookmark: _Toc28346][bookmark: _Toc8254][bookmark: _Toc26794][bookmark: _Toc13974][bookmark: _Toc11746][bookmark: _Toc26297]考生严格按所持证书或认证报告，只字不差、如实填写所学专业。其中，全日制普通教育学历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为准，非全日制普通教育和境外学历（位）以教育部学历（位）认证部门出具的认证报告为准。
（二）专业与学历（位）的对应关系
考生毕业证书的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条件应当一致，考生可使用本人已获得的任意学历及其对应专业进行报考，如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考生可使用本科学历及其对应的专业报考，但所用专业对应的学历不得低于报考岗位设置的学历条件要求。
[bookmark: _Toc5408][bookmark: _Toc6351][bookmark: _Toc5876][bookmark: _Toc20923][bookmark: _Toc22335][bookmark: _Toc9196][bookmark: _Toc29175][bookmark: _Toc11369][bookmark: _Toc21515]（三）专业资格的认定
1.专业条件为“××类”的岗位，考生所学专业须符合《专业指导目录》中“××类”所列专业，专业条件为具体专业名称的，考生所学专业须符合所列专业。
专业条件要求“临床医学”专业的，含“临床医学”或“临床医学硕士”或“临床医学博士”专业，以此类推。
2.岗位资格条件要求“专业方向”的，考生需提供主干课程成绩表、论文发表情况、学校证明等有效凭证（下同）。
3.如考生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指导目录》，但与报考岗位所需专业“相近、相似”，可参照上述佐证“专业方向”，提供的有效凭证。考生所学专业只字不差体现在《专业指导目录》中，但未列入招聘岗位所需专业，不得报考该岗位。
[bookmark: _Toc10277][bookmark: _Toc2928][bookmark: _Toc5985][bookmark: _Toc26125][bookmark: _Toc19746][bookmark: _Toc10327][bookmark: _Toc30515][bookmark: _Toc7490][bookmark: _Toc6797]七、工作经验认定
[bookmark: _Toc724]岗位资格条件要求“专业工作经验”的，考生提供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或工资发放等有效凭证、劳动合同和所在单位出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相关岗位工作证明。如有多个单位的，工作证明可分别开具，年限可累计。
全日制普通教育毕业生参加人社部门核定的职业见习，若从事工作与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工作经验相关，其毕业后的职业见习年限可视同工作经验年限。全日制普通教育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视为工作经验。
八、考试
在报名截止后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资格条件审核，具体的形式、时间、地点等信息将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渠道发布，请考生确认所留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并保持畅通。未收到通知的考生，将不再另行通知。
（一）笔试
1.笔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卷面为100分，内容为岗位相关知识。
2.笔试成绩=笔试卷面分+各项加分，合格线为60分。
3.笔试加分原则：加分仅限笔试卷面分，不受笔试满分限制，各项加分可累计，但最高不超过10分。曾通过享受政策待遇被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内工作人员的，不再享受相应项目的加分。
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并符合以下加分政策的考生可享受笔试加分待遇：
（1）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人员
参加国家、福建省组织实施的“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服务社区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和大学生村官等，服务期限为1年及以上且在报名截止前期满考核合格的福建户籍或福建生源高校毕业人员；服务期限为2年及以上且期满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毕业人员，可享受笔试卷面分加3分。
（2）退役士兵（含大学生退役士兵）
由福建省兵役机关批准入伍或福建生源的退役士兵（在福建省外应征入伍，在报名截止前取得福建户籍的可参照），可享受以下笔试卷面分加分：服役满13年以上的加8分；服役满9年至12年的加6分；服役满6年至8年的加4分；服役满3年至5年的加2分；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另加3分/次；荣立三等功的另加2分/次；获得优秀士官或优秀士兵或优秀义务兵荣誉称号的另加1分/次；伤残士兵另加3分；在边防、高原、海岛等艰苦地区或从事飞行、舰艇工作5年及以上的，除享受以上加分外可再加3分；全日制普通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在校期间应征入伍且退役后继续完成学业的，毕业后加5分；全日制普通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应征入伍的，退役后加5分。
（3）退役优秀运动员
厦门市退役优秀运动员，可享受以下笔试卷面分加分：曾获得世界体育三大比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第2至第6名，亚洲体育三大比赛（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或全运会第2或第3名，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或篮球、排球、足球全国职业联赛第1名的，加9分；曾获得福建省运动会冠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或篮球、排球、足球全国职业联赛第2或第3名，亚洲体育三大比赛（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第4至第6名的，加7分。
（4）加分证明材料
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应在报名期间向我院人力资源部（联系电话0592-6058818）提交以下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依序装订成册，一式2份），否则视为自动放弃享受加分政策：
①基本资料：本人有效身份证、户口本、学历（位）证；
②证明资料
服务基层项目毕业生需提交组织实施相应项目的机构出具服务基层期满考核合格证书（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材料）及福建户籍或福建生源证明材料。
符合加分政策的退役士兵（含大学生退役士兵）安置在厦门市的，可于上班时间持身份证、退伍证前往安置所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证明；安置在厦门市以外的，可由安置所在县级及以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具证明。此前已由相关部门开具的证明继续有效。
符合加分政策的厦门市退役优秀运动员可持相应奖项证书前往厦门市体育局人事处开具证明材料（联系电话0592-5339323）。
[bookmark: _Toc183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67][bookmark: _Toc13970][bookmark: _Toc1149][bookmark: _Toc5722][bookmark: _Toc7131][bookmark: _Toc25623][bookmark: _Toc29002][bookmark: _Toc3536][bookmark: _Toc1601]（二）面试
制作自我介绍PPT，准备3分钟发言，不得超时。面试时，考官根据招聘岗位要求及考生情况进行提问。
面试满分为100分，合格线为60分；实际到场人数（以面试当天实际参考人数为准）与拟聘人数比例等于或低于1:1的，该岗位面试成绩合格线为70分。
（四）综合总分计算
综合总分合格线为60分，其中：
综合总分=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综合总分均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取小数点后2位（必要时增加小数点位数）。综合总分相同者，按以下规则进一步确定名次排列：
1.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列；
2.若笔试成绩又相同，按面试成绩排列；
3.若面试成绩又相同，符合国家、福建省或厦门市文件规定的优先对象进入体检环节；若无优先对象，由面试组织部门重新组织专项面试，取重新面试成绩较高者进入体检环节。
[bookmark: _Toc27190][bookmark: _Toc32234][bookmark: _Toc3][bookmark: _Toc27716][bookmark: _Toc27514][bookmark: _Toc6406][bookmark: _Toc28695][bookmark: _Toc19599][bookmark: _Toc14108]九、体检
[bookmark: _Toc15471][bookmark: _Toc29898][bookmark: _Toc25487][bookmark: _Toc28613][bookmark: _Toc31894][bookmark: _Toc4875][bookmark: _Toc5078][bookmark: _Toc10127][bookmark: _Toc17027]（一）确定体检人选
笔试、面试、综合总分成绩均合格的考生，按综合总分排名顺序、岗位招聘人数1:1的比例从高分至低分确定体检人选。
（二）组织体检
考生根据通知要求按时参加并配合体检，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bookmark: _Toc14139][bookmark: _Toc20421][bookmark: _Toc21764][bookmark: _Toc12596][bookmark: _Toc8135][bookmark: _Toc23865][bookmark: _Toc12750][bookmark: _Toc30279][bookmark: _Toc5442]（三）体检依据
本次招聘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文件要求，特殊岗位有相应体检标准的，可另行要求。具体检测方法由体检医院确定，体检结论以体检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为准。
放射岗位须根据《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卫通〔2011〕2号）完成岗前必检项目的体检。医学检验、生物制药、生物材料工程等岗位的体检结果须满足《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0〕82号）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体（复）检费用个人自理。在体检环节弄虚作假或隐瞒真实身体状况的考生，取消体检（录用）资格。
[bookmark: _Toc23446][bookmark: _Toc30928][bookmark: _Toc13607][bookmark: _Toc13211][bookmark: _Toc20382][bookmark: _Toc16762][bookmark: _Toc29748][bookmark: _Toc16484][bookmark: _Toc21509]（四）体检复检
复检参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
1.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合格标准的，安排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合格标准的，安排当场复检。
2.考生对非当日或非当场复检的体检结果有疑义，可在接到体检结论的7日内提出复检申请。复检时不得告知复检项目。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论以复检结果为准。自行体检的结果一律无效。
3.如我院对考生体检结论有疑义，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安排考生复检。
[bookmark: _Toc4346][bookmark: _Toc32448][bookmark: _Toc22708][bookmark: _Toc28126][bookmark: _Toc28493][bookmark: _Toc8084][bookmark: _Toc739][bookmark: _Toc647][bookmark: _Toc11349]（五）可延缓体检的情形
女性考生因怀孕不能进入体检的，可延期体检，并约定延缓体检的最长期限。
[bookmark: _Toc2243][bookmark: _Toc5225][bookmark: _Toc3411][bookmark: _Toc13622][bookmark: _Toc24411][bookmark: _Toc28818][bookmark: _Toc8472][bookmark: _Toc1565][bookmark: _Toc32366]十、考察
体检合格的考生，将考察其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洁自律、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是否需要回避等情况，并对考生的资格条件进行再次审核。
在考察工作前，我院将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核实考生有无失信被执行的情况，发现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考生，取消考察（录用）资格。
[bookmark: _Toc2077][bookmark: _Toc3371][bookmark: _Toc12913][bookmark: _Toc6994][bookmark: _Toc2745][bookmark: _Toc9126][bookmark: _Toc26510][bookmark: _Toc824][bookmark: _Toc29432][bookmark: _Toc5990][bookmark: _Toc15037][bookmark: _Toc25406]十一、录用
根据招聘岗位要求以及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并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官网公示7个工作日（网址：https://www.shca.org.cn/）。
公示结果无异议，或经核实不影响录用的，拟录用人员应于公示期满后5个月内提供办理录用手续所需的全部资料（含个人人事档案）。因情况确实特殊、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提供完备资料的，拟录用人员需提交书面申请并与我院协商一致后，可适当延长资料提交时限（延长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个月），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录用资格。
[bookmark: _Toc15865][bookmark: _Toc18947][bookmark: _Toc7768]拟录用人员办理就业手续后，与我院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养老保险等待遇按厦门市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0319][bookmark: _Toc5705][bookmark: _Toc5335][bookmark: _Toc31199][bookmark: _Toc11026][bookmark: _Toc15938][bookmark: _Toc20963][bookmark: _Toc28131][bookmark: _Toc29849]十二、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7430][bookmark: _Toc26537][bookmark: _Toc28664][bookmark: _Toc5470][bookmark: _Toc10955][bookmark: _Toc12131]（一）中共党员
岗位资格条件要求为“中共党员”的，中共预备党员可报考。
[bookmark: _Toc1238][bookmark: _Toc29092][bookmark: _Toc24042][bookmark: _Toc26996][bookmark: _Toc31167][bookmark: _Toc26727][bookmark: _Toc15299][bookmark: _Toc5176][bookmark: _Toc1658]（二）职称
[bookmark: _Toc16551][bookmark: _Toc16150][bookmark: _Toc4426][bookmark: _Toc21039][bookmark: _Toc23185][bookmark: _Toc4029][bookmark: _Toc21952][bookmark: _Toc23989][bookmark: _Toc19212]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职称是指经社会化评审、全国统一考试或考核确认等方式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不含通过非公有制企业职称评审方式取得的职称。
在资格复核时，未取得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职称证书的，提供成绩单（证明通过考试）、评审通过文件或考核确认表等有效材料。
（三）规范化培训
[bookmark: _Toc4591][bookmark: _Toc4062][bookmark: _Toc14906][bookmark: _Toc20667][bookmark: _Toc9505][bookmark: _Toc18949][bookmark: _Toc21766][bookmark: _Toc563][bookmark: _Toc9207]2026年当年毕业的医学专业“四证合一”应届研究生及其他拟于2026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的学生，在符合报考岗位其他资格条件的前提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可于2026年12月31日前随符合岗位报考条件的相应学历、学位证书一并提供。
（四）应届高校毕业生
[bookmark: _Toc14505][bookmark: _Toc11834][bookmark: _Toc5428][bookmark: _Toc1147][bookmark: _Toc3069][bookmark: _Toc499][bookmark: _Toc18970][bookmark: _Toc1783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931][bookmark: _Toc7516][bookmark: _Toc2039]
本次招聘中涉及的“2026届毕业生”是指通过参加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达到录取要求入学或国家承认的其他方式入学、经省级招办批准录取，入学时将档案关系转到就读学校，并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生。
（五）生源
厦门生源毕业生是指入学前（在考入取得第一个全日制普通教育学历的院校前，下同），户籍和学籍已在厦门市的全日制普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参照厦门市生源：
1.入学前的户籍在厦门市但学籍不在厦门市的全日制普通教育毕业生；
2.入学前的户籍和学籍虽不在厦门市，但在报名截止前父母或配偶有一方户籍在厦门市的全日制普通教育2026年应届毕业生；
3.根据厦府办〔2011〕229号文件来我市就读普通高中且将户籍迁入我市的外来学生，普通高中毕业后从我市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普通教育毕业生。
福建生源类推界定。
（六）港澳台人员
港澳台人员（不得持有外国籍）招聘，具体按国家、福建省和厦门市有关规定办理。

（七）技工院校毕业生
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且毕业时已取得相应高级工、预备技师（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分别视同大专、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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